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34號

原      告  劉羽潔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黃鳳嬌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胡陞豪律師

被      告  華勝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許聖富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龔正文律師

            陳宏盈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3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劉羽潔新臺幣60,000元，及自民國113年8月30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黃鳳嬌新臺幣60,000元，及自民國113年8月30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告負擔4%，餘由原告劉羽潔負擔5

5%、原告黃鳳嬌負擔41%。

本判決所命之給付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60,000元、60,0

00元分別為原告劉羽潔、黃鳳嬌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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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與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聲明第1項、第2項原為：

⑴被告應給付原告劉羽潔(下稱劉羽潔)新臺幣(下同)978,00

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⑵被告應給付原告黃鳳嬌(下稱黃鳳

嬌)698,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勞專調卷第13頁)。嗣

於民國113年12月20日具狀更正為：⑴被告應給付劉羽潔78

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⑵被告應給付黃鳳嬌600,000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一第424頁)。屬減縮應受判決

事項之聲明，核與前開規定，要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一）原告2人為被告之員工，其等每月薪資均為30,000元，惟

被告自109年1月起即未按期給付原告2人薪資，計至112年

8月止，被告未給付劉羽潔如附表一所示之薪資合計780,0

00元、未給付黃鳳嬌如附表二所示之薪資合計600,000

元。　　

（二）被告提出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下稱扣繳憑單)，

並不足以證明被告有全額給付原告2人薪資，因被告之主

要業務對象為政府機關，為取得標案被告公司全體員工才

會配合被告製作全額給付之扣繳憑單申報資料，況原告2

人在112年10月至12日之扣繳憑單僅90,000元，而非345,6

00元。

（三）再證人劉庭佑、江文琦均證稱被告公司平均積欠員工至少

達2、3年之薪資未給付，更可認被告有積欠原告2人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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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被告竟以劉羽潔為會計人員，因未交接故無法提供資

料，意圖規避提出工資清冊之責任，實無可取。

（四）證人許聖富、江文琦、劉庭佑對於被告公司在112年10月1

1日內部會議之證述與事實不符，且就會議記錄究係何人

做成、第4點決議是何人於何時提出之證述均不相符，是

其等之證述並不可採。縱認前開會議曾決議不支付積欠員

工之薪資，然該決議內容違反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

21條第1項、第22條第2項前段之強制規定，依民法第71條

前段規定應屬無效，原告2人乃得請求被告積欠之工資。

（五）並聲明：⑴被告應給付劉羽潔78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⑵被告應給付黃鳳嬌6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⑶原告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略以：

（一）原告2人離職前之薪資每月30,000元，被告不爭執，然其

等主張自109年起即未領薪資，並非事實，因其等自109年

至111年止，每年從被告公司領取薪資345,600元、112年

各給付90,000元，有扣繳憑單可稽。況上開扣繳憑單均為

劉羽潔所製作，堪認原告2人已領取前開期間之薪資無

誤。

（二）劉羽潔為被告公司之會計，被告公司之帳務都是她在處

理，被告公司發生財務問題時詢問劉羽潔，她都說沒有資

料，其於離職時亦未做交接，將公司資料交給被告，劉羽

潔雖陳稱被告公司之電腦檔案有員工之薪資帳冊等資料，

惟經被告查核後，並無其所稱之薪資帳冊資料，故不可歸

責於被告未保留薪資資料。

（三）否認原告提出附表一、二內容實質上之真正，因上開附表

均是原告自行製作，並未提出參考資料以供查核。再被告

公司法定代理人因112年10月間有新的經營者加入，乃於

同年月11日召集內部會議，原告2人及許聖富、劉庭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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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文琦均有參加，就有關原經營者有積欠員工薪資之事討

論，出席之人並均同意接受新經營者不支付過去公司積欠

員工之薪資。是被告公司縱有積欠原告2人在112年10月前

之薪資，亦已無需再支付，原告2人之請求並無理由。

（四）原告主張被告積欠之薪資月數不明，被告亦否認有積欠原

告薪資，且由扣繳憑單觀之，兩造約定之薪資並未低於基

本工資，並都有給付薪資。如有積欠薪資，也是薪資債務

而已，被告公司於112年10月11日之內部會議，只是就薪

資債務去做協商，並討論出結果，並未違反勞基法第21

條、第22條規定之情事。

（五）並聲明：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⑵如受不利

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2人主張其為被告之員工，其等在離職前之薪資均為

每月30,000元，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23頁民

事答辯狀)。堪信原告2人此部分之主張為真實。

（二）原告2人主張被告尚積欠其等如附表一、二所示之薪資等

語。惟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１、被告於112年10月11日有召集112年內部會議(下稱系爭內

部會議)，其到場之人有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許聖富，及

劉庭佑、江文琦及原告2人，劉庭佑並擔任記錄，有系爭

內部會議記錄、簽到單等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477、47

9頁)。堪信被告公司確於前開日期有召集系爭內部會議。

　２、系爭內部會議之結論及決議事項為：「⒈有意承接本公司

70%股份之人士提出條件如下：⑴於原經營者(羅月琴)完

成經營轉讓書簽訂及70%股份移轉登記後，支付新台幣參

拾萬元予原經營者。⑵不同意支付過去公司積欠員工之薪

資。⑶同意70%股份承接登記後，於台中市共同管道整體

通盤檢討案、陽明山瓦斯公司中壓A管網設計監造案及台

電161kV長安〜桃機東線地下電纜管路統包工程案三案中

，於下期服務費進款後各撥一個月薪資額度之補償金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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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⑷同意日後不私下在外以公司名義進行借貸。⑸日後

公司之經營及管理授權給許聖富技師全權處理。⑹承諾於

原經營者完成經營轉讓書簽訂及70%股份移轉登記後，員

工薪資將於每月最後一個工作日發給，並視日後公司運作

狀況調整員工福利。⒉與會者均無異議同意並接受前項所

載事項。⒊公司經營權轉讓協議(含公證)事宜，委請劉主

任洽商原經營者(羅月琴)處理。」有系爭內部會議記錄在

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477頁)。由系爭內部會議記錄⒈

⑵、⑶所載，與會之人(包括原告2人)均已同意，被告公

司新經營者除給付3個月薪資外，無需再支付112年10月

前，被告公司積欠員工之薪資，且依系爭內部會議記錄⒉

所載，與會之人(包括原告2人)對上開結論及決議事項均

無異議，同意並接受前開結論及決議事項。則系爭內部會

議之結論及決議事項，自對原告2人亦生效力。

　３、證人許聖富證稱：我是103年4月1日加入被告公司，過幾

天後成為法定代理人，105年1月15日前經營者是吳峻毅，

　　　之後交給羅月琴，112年10月23日交給羅健志。我是技術

股30%，蔡英俊70%，他在111年8月22日死亡，其後超過1

年沒有主要股東，公司狀況表面看起來很糟糕，在112年9

月13日找了公司同仁開會，問他們有誰願承接70%股份，

但都沒有人願意。我就去找羅健志，所以在同年9月23日

跟同仁說有人願承接，條件是只有補償公司成員每人3個

月薪資，但前面積欠的薪資都不承擔。當時劉羽潔不同

意，沒有共識就沒有留下會議記錄，過了2天劉羽潔跟劉

庭佑說願意接受上開條件，才會在同年10月11日再開會，

並請劉庭佑去協調羅月琴補償30萬元。開會決議內容是羅

健志願支付羅月琴30萬元，另外4個員工每人3個月薪資

，以臺中的工程款進來後支付，另其他如有積欠的薪資就

不支付，因為有這個共識，羅健志才願意承接。在113年1

月31日已經支付第1次，其餘部分因發現劉羽潔侵占公

款，所以先保留。開完系爭內部會議後，有把會議記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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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每個與會者，他們都沒有表示有問題，也是因為都同意

才會做成記錄，其中經營者不要在外借貸還是黃鳳嬌開會

中提出來的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1至14、17頁)。

　４、證人江文琦證稱：被告公司在112年10月11日開系爭內部

會議時我有參加，是由新股東來接公司，會補償積欠工資

3個月，之前積欠薪資就沒有要補償，不要發給。我們都

有同意，會議記錄(應為簽到單)也有簽名，會同意是因為

薪水不是很正常的每月領，換了新股東至少以後可以每月

領，雖然被告公司還欠我約3年的薪資，我還是願接受這

個條件，是因為年紀大了換工作也沒有公司要請，新股東

來每個月都能領薪水。系爭內部會議記錄是當天開會討論

的，在這之前有過1次會議，我們要求比較高，承接人沒

辦法接受，後來才開這次會議，這6點決議事項都有提出

來討論，經大家同意所以都有簽名，卷一第479頁的簽到

單是討論完才簽的，簽的意思就是同意討論的這6點。會

議記錄在開會後幾天有發在群組裡，因內容是劉庭佑事後

打的，簽名是當天簽的，當天只有草稿，事後劉庭佑再去

把這些內容打出來。開會當天逐條討論時，沒有人有不同

意見，事後也沒有人再討論這個問題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

8至22頁)。

　５、證人劉庭佑證稱：我有參加被告公司在112年10月11日之

會議，內容是新股東提出要求要承接被告公司後續的事，

詳細內容記不起來，好像是薪水的問題如何解決，分為3

次給付給我們。當天有做成會議記錄，記錄欄的簽名是我

簽的，但紀錄不是我打的，我是代理簽的，還沒開會前就

給我們看，看完我們同意才開會，之前看的時候黃鳳嬌有

提出疑問，說要加1條公司不能貸款，之後才正式開會，

開會前看的內容並無公司日後不得對外貸款的項目。會議

記錄內容是何時提出的不記得了，但是在新股東承接之

前，原來看過的沒有第4點，其他的內容都有，這6點都有

逐點討論，在場之人也都有同意才會簽字，簽字是在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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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簽的，就是簽卷一第479頁簽到單，當初每個人都在

場，都同意才在討論後簽名。會議記錄應該是技師(許聖

富)打的，條件打完給我們看後就開會，開完會後沒有人

當記錄，技師就叫我簽名；會議記錄是當天給我們看，黃

鳳嬌要加第4點，加完後就直接開會，大家討論這6點，就

是唸出這幾條看大家是否同意，有無疑問，如果沒有疑問

大家就簽字，因為在場之人都沒有意見，大家同意後就簽

字。會後有影印1份會議記錄給我們，開完會當天就給。

之前劉羽潔不同意只還3個月的薪水，許聖富叫我跟她溝

通，我跟她講完後，劉羽潔才同意的，所以在開會前我們

有討論過承接新股東所提出的條件，是私下討論，沒有正

式開會。會同意只補發3個月薪資，是沒有新股東接，許

聖富退出的話，一毛錢都拿不到，所以才接受，且未完成

的案子必須結案。決議內容第2點有意承接者不同意支付

過去公司積欠員工之薪資，是指所有的薪資他都不同意支

付，因為如再給付3個月以外之其他薪資，就沒有辦法經

營；許聖富原先提出承接人5點條件的書面給我們討論，

因黃鳳嬌提出第4點意見，在開會當天許聖富再把第4點加

入會議記錄，之後詢問大家如果同意的話就簽字，當時沒

有人表示不同意，也沒有出聲表示其他意見，就在簽到單

上簽名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4至50、51、52頁)。

　６、綜觀系爭內部會議記錄，及證人許聖富、江文琦、劉庭佑

前開證述，其等證述內容就主要部分(包括何以召開該次

會議、開會前即曾討論過內容、決議內容均予討論、會議

同意之內容、與會之人同意後才在簽到單簽名、同意僅領

取積欠3個月之薪資而免除其他積欠薪資之原因、已給付1

個月之薪資、劉羽潔何以願參與會議之原因、黃鳳嬌提出

被告公司不得向外貸款等項)大致相符。足認參與系爭內

部會議之人(包括原告2人)，均同意會議之結論及決議事

項，否則原告等人豈會在會議後再於簽到單上簽名。則於

被告公司由新股東羅健志接手後，除給付積欠之3個月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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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外，不再給付被告公司之員工(包括原告2人) ，於112

年10月以前積欠之薪資。是原告2人除得請求積欠之3個月

薪資外，自不得再向被告請求112年10月以前積欠之薪

資。

　７、原告雖主張證人許聖富、江文琦、劉庭佑對於系爭內部會

議之證述與事實不符，且就會議記錄究係何人做成、第4

點決議是何人於何時提出均不相符等語。惟其等之證述，

諸如何以召開該次會議、開會前即曾討論過內容、決議內

容均予討論、會議同意之內容、與會之人同意後才在簽到

單簽名、同意僅領取積欠3個月之薪資而免除其他積欠薪

資之原因、已給付1個月之薪資、劉羽潔何以願參與會議

之原因、黃鳳嬌提出被告公司不得向外貸款等項大致相

符，已如前述。又系爭內部會議係在112年10月11日召

開，而證人係分別於114年1月13日及同年2月10到庭作

證，顯已距有1年餘之時間，記憶是否仍詳盡，而有遺

漏，均屬可能。況一般人對於其在意之事項記憶會較為明

確，對於不在意之事項，則較不會刻意記憶，且證人江文

琦亦證稱：有關決議第4點是何人提出沒有印象，是因為

當時只在意薪水的問題，第4點在我身上應該不會發生等

語(見本院卷二第20頁)，亦符合前開常情。是原告2人前

開主張證人許聖富、江文琦、劉庭佑之證述不實，尚不可

採。

　８、原告再主張縱有系爭內部會議決議，然該決議亦違反勞基

法第21條第1項、第22條第2項本文之強制規定，依民法第

71條前段規定應屬無效等語。惟查：

　　⑴按勞基法第21條第1項、第22條第2項本文分別規定：工資

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工資應全額直

接給付勞工。

　　⑵原告2人之月薪均為每月30,000元，此為兩造所不爭執，

則原告2人之薪資均不低於基本工資，被告自無違勞基法

第21條第1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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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⑶由系爭內部會議決議內容第2點「不同意支付過去公司積

欠員工之薪資。」觀之，被告公司確有積欠原告2人之前

之薪資。被告公司雖應全額直接給付原告2人，然已成立

之薪資債權，非不得經雇主與勞工協商給付之金額，此在

訴訟實務上之和解，亦屬常見，尚不得因勞工未取得全額

之薪資，即認有違強制規定而屬無效。查本件兩造已於系

爭內部會議達成協議，原告2人均同意由被告公司給付3個

月薪資後，即免除在新股東承接前之給付薪資義務，是被

告亦無違反勞基法第22條第2項本文之規定。

　　⑷綜上，原告前揭主張，尚無可採。　

（三）原告2人得請求之金額為何？

　１、依系爭內部會議記錄第3點所載，被告願給付原告2人各3

個月之薪資，有系爭內部會議記錄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

第477頁)。

　２、證人許聖富證稱：補償3個月薪資，已在113年1月31日第1

次發給，另2個月薪資羅健志說3月31日查到劉羽潔侵占公

款，所以才沒有發，目前還保留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7

頁)。證人江文琦證稱：3個月薪資只付了1個月，其他2個

月可能因為工程還沒有結或怎樣，不瞭解為何沒發等語

(見本院卷二第20頁)。證人劉庭佑證稱：新股東承接後只

收到1個月的薪資，另2個月薪資要等到被告公司與劉羽潔

刑事案件打完後才會處理，這是許聖富說的等語(見本院

卷二第49頁)。被告對證人前開證述亦表示沒有意見，而

未予爭執(見本院卷二第17、22、50頁)。是被告僅給付原

告2人各1個月薪資，尚積欠原告2人各2個月薪資。

　３、原告2人之月薪各為30,000元，此為兩造所不爭執。是被

告尚積欠原告2人各2個月薪資，則原告2人各得向被告請

求之薪資為60,000元(30,000×2=60,000)。　　

（四）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

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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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

9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

原告對被告之前揭工資請求權，主張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

達被告之翌日起算，未逾勞基法第23條第1項之規定，而

民事起訴狀繕本係於113年8月29日送達被告(見本院勞專

調卷第68、73、75頁)，依法於該日對被告生送達效力。

從而，原告併請求被告自113年8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未逾前開規定，自屬

有據，應予准許。　　

四、從而，原告依勞動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劉羽潔、

黃鳳嬌各60,000元，及均自113年8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

求，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2人勝訴部分係屬就勞工之給付請求，而為雇主敗

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規定，本院應

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同時宣告被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

行，而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原告2人就上開勝訴部分陳明

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免為假

執行，均僅係促使本院之職權發動，無庸另為准駁之諭知。

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據，應併予駁

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

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書、勞動事件法第15條、第44條第1項、

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秋錦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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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書記官　張智揚

附表一：劉羽潔薪資未完全給付部分：

日期(月份) 應給付薪資 實際給付薪資

109年1月 30,000元 0元

109年2月 30,000元 0元

109年4月 30,000元 15,000元

109年6月 30,000元 0元

109年9月 30,000元 6,000元

109年11月 30,000元 0元

109年12月 30,000元 0元

110年1月 30,000元 0元

110年2月 30,000元 0元

110年4月 30,000元 0元

110年6月 30,000元 6,000元

110年7月 30,000元 19,000元

110年8月 30,000元 0元

110年9月 30,000元 0元

110年10月 30,000元 0元

111年1月 30,000元 0元

111年2月 30,000元 0元

111年3月 30,000元 6,000元

111年4月 30,000元 0元

111年5月 30,000元 0元

111年7月 30,000元 1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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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未給付780,000元(870,000-90,000=780,000)。

附表二：黃鳳嬌薪資未完全給付部分：　　　　　　　　　　　

111年8月 30,000元 0元

111年9月 30,000元 6,000元

111年11月 30,000元 0元

112年1月 30,000元 6,000元

112年2月 30,000元 0元

112年3月 30,000元 6,000元

112年7月 30,000元 6,000元

112年8月 30,000元 0元

合計 870,000元 90,000元

日期(月份) 應給付薪資 實際給付薪資

109年1月 30,000元 0元

109年2月 30,000元 15,000元

109年4月 30,000元 15,000元

109年6月 30,000元 15,000元

109年11月 30,000元 0元

109年12月 30,000元 0元

110年1月 30,000元 0元

110年2月 30,000元 0元

110年4月 30,000元 0元

110年6月 30,000元 6,000元

110年7月 30,000元 19,000元

110年8月 30,000元 0元

110年9月 30,000元 0元

01

02

03

04

(續上頁)

第十二頁



合計未給付600,000元(720,000-120,000=600,000)。　　　　　

　　　　　　　　

111年1月 30,000元 0元

111年2月 30,000元 0元

111年4月 30,000元 15,000元

111年5月 30,000元 0元

111年7月 30,000元 0元

111年8月 30,000元 5,000元

111年11月 30,000元 0元

112年1月 30,000元 15,000元

112年2月 30,000元 0元

112年3月 30,000元 15,000元

112年8月 30,000元 0元

合計 720,000元 12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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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34號
原      告  劉羽潔  




            黃鳳嬌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胡陞豪律師
被      告  華勝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聖富  






訴訟代理人  龔正文律師
            陳宏盈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劉羽潔新臺幣60,000元，及自民國113年8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黃鳳嬌新臺幣60,000元，及自民國113年8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告負擔4%，餘由原告劉羽潔負擔55%、原告黃鳳嬌負擔41%。
本判決所命之給付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60,000元、60,000元分別為原告劉羽潔、黃鳳嬌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與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聲明第1項、第2項原為：⑴被告應給付原告劉羽潔(下稱劉羽潔)新臺幣(下同)978,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⑵被告應給付原告黃鳳嬌(下稱黃鳳嬌)698,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勞專調卷第13頁)。嗣於民國113年12月20日具狀更正為：⑴被告應給付劉羽潔78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⑵被告應給付黃鳳嬌6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一第424頁)。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核與前開規定，要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一）原告2人為被告之員工，其等每月薪資均為30,000元，惟被告自109年1月起即未按期給付原告2人薪資，計至112年8月止，被告未給付劉羽潔如附表一所示之薪資合計780,000元、未給付黃鳳嬌如附表二所示之薪資合計600,000元。　　
（二）被告提出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下稱扣繳憑單)，並不足以證明被告有全額給付原告2人薪資，因被告之主要業務對象為政府機關，為取得標案被告公司全體員工才會配合被告製作全額給付之扣繳憑單申報資料，況原告2人在112年10月至12日之扣繳憑單僅90,000元，而非345,600元。
（三）再證人劉庭佑、江文琦均證稱被告公司平均積欠員工至少達2、3年之薪資未給付，更可認被告有積欠原告2人薪資。被告竟以劉羽潔為會計人員，因未交接故無法提供資料，意圖規避提出工資清冊之責任，實無可取。
（四）證人許聖富、江文琦、劉庭佑對於被告公司在112年10月11日內部會議之證述與事實不符，且就會議記錄究係何人做成、第4點決議是何人於何時提出之證述均不相符，是其等之證述並不可採。縱認前開會議曾決議不支付積欠員工之薪資，然該決議內容違反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1條第1項、第22條第2項前段之強制規定，依民法第71條前段規定應屬無效，原告2人乃得請求被告積欠之工資。
（五）並聲明：⑴被告應給付劉羽潔78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⑵被告應給付黃鳳嬌6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⑶原告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略以：
（一）原告2人離職前之薪資每月30,000元，被告不爭執，然其等主張自109年起即未領薪資，並非事實，因其等自109年至111年止，每年從被告公司領取薪資345,600元、112年各給付90,000元，有扣繳憑單可稽。況上開扣繳憑單均為劉羽潔所製作，堪認原告2人已領取前開期間之薪資無誤。
（二）劉羽潔為被告公司之會計，被告公司之帳務都是她在處理，被告公司發生財務問題時詢問劉羽潔，她都說沒有資料，其於離職時亦未做交接，將公司資料交給被告，劉羽潔雖陳稱被告公司之電腦檔案有員工之薪資帳冊等資料，惟經被告查核後，並無其所稱之薪資帳冊資料，故不可歸責於被告未保留薪資資料。
（三）否認原告提出附表一、二內容實質上之真正，因上開附表均是原告自行製作，並未提出參考資料以供查核。再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因112年10月間有新的經營者加入，乃於同年月11日召集內部會議，原告2人及許聖富、劉庭佑、江文琦均有參加，就有關原經營者有積欠員工薪資之事討論，出席之人並均同意接受新經營者不支付過去公司積欠員工之薪資。是被告公司縱有積欠原告2人在112年10月前之薪資，亦已無需再支付，原告2人之請求並無理由。
（四）原告主張被告積欠之薪資月數不明，被告亦否認有積欠原告薪資，且由扣繳憑單觀之，兩造約定之薪資並未低於基本工資，並都有給付薪資。如有積欠薪資，也是薪資債務而已，被告公司於112年10月11日之內部會議，只是就薪資債務去做協商，並討論出結果，並未違反勞基法第21條、第22條規定之情事。
（五）並聲明：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2人主張其為被告之員工，其等在離職前之薪資均為每月30,000元，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23頁民事答辯狀)。堪信原告2人此部分之主張為真實。
（二）原告2人主張被告尚積欠其等如附表一、二所示之薪資等語。惟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１、被告於112年10月11日有召集112年內部會議(下稱系爭內部會議)，其到場之人有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許聖富，及劉庭佑、江文琦及原告2人，劉庭佑並擔任記錄，有系爭內部會議記錄、簽到單等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477、479頁)。堪信被告公司確於前開日期有召集系爭內部會議。
　２、系爭內部會議之結論及決議事項為：「⒈有意承接本公司70%股份之人士提出條件如下：⑴於原經營者(羅月琴)完成經營轉讓書簽訂及70%股份移轉登記後，支付新台幣參拾萬元予原經營者。⑵不同意支付過去公司積欠員工之薪資。⑶同意70%股份承接登記後，於台中市共同管道整體通盤檢討案、陽明山瓦斯公司中壓A管網設計監造案及台電161kV長安～桃機東線地下電纜管路統包工程案三案中 ，於下期服務費進款後各撥一個月薪資額度之補償金予員工。⑷同意日後不私下在外以公司名義進行借貸。⑸日後公司之經營及管理授權給許聖富技師全權處理。⑹承諾於原經營者完成經營轉讓書簽訂及70%股份移轉登記後，員工薪資將於每月最後一個工作日發給，並視日後公司運作狀況調整員工福利。⒉與會者均無異議同意並接受前項所載事項。⒊公司經營權轉讓協議(含公證)事宜，委請劉主任洽商原經營者(羅月琴)處理。」有系爭內部會議記錄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477頁)。由系爭內部會議記錄⒈⑵、⑶所載，與會之人(包括原告2人)均已同意，被告公司新經營者除給付3個月薪資外，無需再支付112年10月前，被告公司積欠員工之薪資，且依系爭內部會議記錄⒉所載，與會之人(包括原告2人)對上開結論及決議事項均無異議，同意並接受前開結論及決議事項。則系爭內部會議之結論及決議事項，自對原告2人亦生效力。
　３、證人許聖富證稱：我是103年4月1日加入被告公司，過幾天後成為法定代理人，105年1月15日前經營者是吳峻毅，
　　　之後交給羅月琴，112年10月23日交給羅健志。我是技術股30%，蔡英俊70%，他在111年8月22日死亡，其後超過1年沒有主要股東，公司狀況表面看起來很糟糕，在112年9月13日找了公司同仁開會，問他們有誰願承接70%股份，但都沒有人願意。我就去找羅健志，所以在同年9月23日跟同仁說有人願承接，條件是只有補償公司成員每人3個月薪資，但前面積欠的薪資都不承擔。當時劉羽潔不同意，沒有共識就沒有留下會議記錄，過了2天劉羽潔跟劉庭佑說願意接受上開條件，才會在同年10月11日再開會，並請劉庭佑去協調羅月琴補償30萬元。開會決議內容是羅健志願支付羅月琴30萬元，另外4個員工每人3個月薪資 ，以臺中的工程款進來後支付，另其他如有積欠的薪資就不支付，因為有這個共識，羅健志才願意承接。在113年1月31日已經支付第1次，其餘部分因發現劉羽潔侵占公款，所以先保留。開完系爭內部會議後，有把會議記錄發給每個與會者，他們都沒有表示有問題，也是因為都同意才會做成記錄，其中經營者不要在外借貸還是黃鳳嬌開會中提出來的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1至14、17頁)。
　４、證人江文琦證稱：被告公司在112年10月11日開系爭內部會議時我有參加，是由新股東來接公司，會補償積欠工資3個月，之前積欠薪資就沒有要補償，不要發給。我們都有同意，會議記錄(應為簽到單)也有簽名，會同意是因為薪水不是很正常的每月領，換了新股東至少以後可以每月領，雖然被告公司還欠我約3年的薪資，我還是願接受這個條件，是因為年紀大了換工作也沒有公司要請，新股東來每個月都能領薪水。系爭內部會議記錄是當天開會討論的，在這之前有過1次會議，我們要求比較高，承接人沒辦法接受，後來才開這次會議，這6點決議事項都有提出來討論，經大家同意所以都有簽名，卷一第479頁的簽到單是討論完才簽的，簽的意思就是同意討論的這6點。會議記錄在開會後幾天有發在群組裡，因內容是劉庭佑事後打的，簽名是當天簽的，當天只有草稿，事後劉庭佑再去把這些內容打出來。開會當天逐條討論時，沒有人有不同意見，事後也沒有人再討論這個問題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8至22頁)。
　５、證人劉庭佑證稱：我有參加被告公司在112年10月11日之會議，內容是新股東提出要求要承接被告公司後續的事，詳細內容記不起來，好像是薪水的問題如何解決，分為3次給付給我們。當天有做成會議記錄，記錄欄的簽名是我簽的，但紀錄不是我打的，我是代理簽的，還沒開會前就給我們看，看完我們同意才開會，之前看的時候黃鳳嬌有提出疑問，說要加1條公司不能貸款，之後才正式開會，開會前看的內容並無公司日後不得對外貸款的項目。會議記錄內容是何時提出的不記得了，但是在新股東承接之前，原來看過的沒有第4點，其他的內容都有，這6點都有逐點討論，在場之人也都有同意才會簽字，簽字是在討論後簽的，就是簽卷一第479頁簽到單，當初每個人都在場，都同意才在討論後簽名。會議記錄應該是技師(許聖富)打的，條件打完給我們看後就開會，開完會後沒有人當記錄，技師就叫我簽名；會議記錄是當天給我們看，黃鳳嬌要加第4點，加完後就直接開會，大家討論這6點，就是唸出這幾條看大家是否同意，有無疑問，如果沒有疑問大家就簽字，因為在場之人都沒有意見，大家同意後就簽字。會後有影印1份會議記錄給我們，開完會當天就給。之前劉羽潔不同意只還3個月的薪水，許聖富叫我跟她溝通，我跟她講完後，劉羽潔才同意的，所以在開會前我們有討論過承接新股東所提出的條件，是私下討論，沒有正式開會。會同意只補發3個月薪資，是沒有新股東接，許聖富退出的話，一毛錢都拿不到，所以才接受，且未完成的案子必須結案。決議內容第2點有意承接者不同意支付過去公司積欠員工之薪資，是指所有的薪資他都不同意支付，因為如再給付3個月以外之其他薪資，就沒有辦法經營；許聖富原先提出承接人5點條件的書面給我們討論，因黃鳳嬌提出第4點意見，在開會當天許聖富再把第4點加入會議記錄，之後詢問大家如果同意的話就簽字，當時沒有人表示不同意，也沒有出聲表示其他意見，就在簽到單上簽名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4至50、51、52頁)。
　６、綜觀系爭內部會議記錄，及證人許聖富、江文琦、劉庭佑前開證述，其等證述內容就主要部分(包括何以召開該次會議、開會前即曾討論過內容、決議內容均予討論、會議同意之內容、與會之人同意後才在簽到單簽名、同意僅領取積欠3個月之薪資而免除其他積欠薪資之原因、已給付1個月之薪資、劉羽潔何以願參與會議之原因、黃鳳嬌提出被告公司不得向外貸款等項)大致相符。足認參與系爭內部會議之人(包括原告2人)，均同意會議之結論及決議事項，否則原告等人豈會在會議後再於簽到單上簽名。則於被告公司由新股東羅健志接手後，除給付積欠之3個月薪資外，不再給付被告公司之員工(包括原告2人) ，於112年10月以前積欠之薪資。是原告2人除得請求積欠之3個月薪資外，自不得再向被告請求112年10月以前積欠之薪資。
　７、原告雖主張證人許聖富、江文琦、劉庭佑對於系爭內部會議之證述與事實不符，且就會議記錄究係何人做成、第4點決議是何人於何時提出均不相符等語。惟其等之證述，諸如何以召開該次會議、開會前即曾討論過內容、決議內容均予討論、會議同意之內容、與會之人同意後才在簽到單簽名、同意僅領取積欠3個月之薪資而免除其他積欠薪資之原因、已給付1個月之薪資、劉羽潔何以願參與會議之原因、黃鳳嬌提出被告公司不得向外貸款等項大致相符，已如前述。又系爭內部會議係在112年10月11日召開，而證人係分別於114年1月13日及同年2月10到庭作證，顯已距有1年餘之時間，記憶是否仍詳盡，而有遺漏，均屬可能。況一般人對於其在意之事項記憶會較為明確，對於不在意之事項，則較不會刻意記憶，且證人江文琦亦證稱：有關決議第4點是何人提出沒有印象，是因為當時只在意薪水的問題，第4點在我身上應該不會發生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0頁)，亦符合前開常情。是原告2人前開主張證人許聖富、江文琦、劉庭佑之證述不實，尚不可採。
　８、原告再主張縱有系爭內部會議決議，然該決議亦違反勞基法第21條第1項、第22條第2項本文之強制規定，依民法第71條前段規定應屬無效等語。惟查：
　　⑴按勞基法第21條第1項、第22條第2項本文分別規定：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⑵原告2人之月薪均為每月30,000元，此為兩造所不爭執，則原告2人之薪資均不低於基本工資，被告自無違勞基法第21條第1項之規定。
　　⑶由系爭內部會議決議內容第2點「不同意支付過去公司積欠員工之薪資。」觀之，被告公司確有積欠原告2人之前之薪資。被告公司雖應全額直接給付原告2人，然已成立之薪資債權，非不得經雇主與勞工協商給付之金額，此在訴訟實務上之和解，亦屬常見，尚不得因勞工未取得全額之薪資，即認有違強制規定而屬無效。查本件兩造已於系爭內部會議達成協議，原告2人均同意由被告公司給付3個月薪資後，即免除在新股東承接前之給付薪資義務，是被告亦無違反勞基法第22條第2項本文之規定。
　　⑷綜上，原告前揭主張，尚無可採。　
（三）原告2人得請求之金額為何？
　１、依系爭內部會議記錄第3點所載，被告願給付原告2人各3個月之薪資，有系爭內部會議記錄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477頁)。
　２、證人許聖富證稱：補償3個月薪資，已在113年1月31日第1次發給，另2個月薪資羅健志說3月31日查到劉羽潔侵占公款，所以才沒有發，目前還保留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7頁)。證人江文琦證稱：3個月薪資只付了1個月，其他2個月可能因為工程還沒有結或怎樣，不瞭解為何沒發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0頁)。證人劉庭佑證稱：新股東承接後只收到1個月的薪資，另2個月薪資要等到被告公司與劉羽潔刑事案件打完後才會處理，這是許聖富說的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9頁)。被告對證人前開證述亦表示沒有意見，而未予爭執(見本院卷二第17、22、50頁)。是被告僅給付原告2人各1個月薪資，尚積欠原告2人各2個月薪資。
　３、原告2人之月薪各為30,000元，此為兩造所不爭執。是被告尚積欠原告2人各2個月薪資，則原告2人各得向被告請求之薪資為60,000元(30,000×2=60,000)。　　
（四）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對被告之前揭工資請求權，主張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算，未逾勞基法第23條第1項之規定，而民事起訴狀繕本係於113年8月29日送達被告(見本院勞專調卷第68、73、75頁)，依法於該日對被告生送達效力。從而，原告併請求被告自113年8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未逾前開規定，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從而，原告依勞動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劉羽潔、黃鳳嬌各60,000元，及均自113年8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2人勝訴部分係屬就勞工之給付請求，而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規定，本院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同時宣告被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而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原告2人就上開勝訴部分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免為假執行，均僅係促使本院之職權發動，無庸另為准駁之諭知。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書、勞動事件法第15條、第44條第1項、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秋錦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書記官　張智揚
附表一：劉羽潔薪資未完全給付部分：
		日期(月份)

		應給付薪資

		實際給付薪資



		109年1月

		30,000元

		0元



		109年2月

		30,000元

		0元



		109年4月

		30,000元

		15,000元



		109年6月

		30,000元

		0元



		109年9月

		30,000元

		6,000元



		109年11月

		30,000元

		0元



		109年12月

		30,000元

		0元



		110年1月

		30,000元

		0元



		110年2月

		30,000元

		0元



		110年4月

		30,000元

		0元



		110年6月

		30,000元

		6,000元



		110年7月

		30,000元

		19,000元



		110年8月

		30,000元

		0元



		110年9月

		30,000元

		0元



		110年10月

		30,000元

		0元



		111年1月

		30,000元

		0元



		111年2月

		30,000元

		0元



		111年3月

		30,000元

		6,000元



		111年4月

		30,000元

		0元



		111年5月

		30,000元

		0元



		111年7月

		30,000元

		14,000元



		111年8月

		30,000元

		0元



		111年9月

		30,000元

		6,000元



		111年11月

		30,000元

		0元



		112年1月

		30,000元

		6,000元



		112年2月

		30,000元

		0元



		112年3月

		30,000元

		6,000元



		112年7月

		30,000元

		6,000元



		112年8月

		30,000元

		0元



		合計

		870,000元

		90,000元







合計未給付780,000元(870,000-90,000=780,000)。


附表二：黃鳳嬌薪資未完全給付部分：　　　　　　　　　　　
		日期(月份)

		應給付薪資

		實際給付薪資



		109年1月

		30,000元

		0元



		109年2月

		30,000元

		15,000元



		109年4月

		30,000元

		15,000元



		109年6月

		30,000元

		15,000元



		109年11月

		30,000元

		0元



		109年12月

		30,000元

		0元



		110年1月

		30,000元

		0元



		110年2月

		30,000元

		0元



		110年4月

		30,000元

		0元



		110年6月

		30,000元

		6,000元



		110年7月

		30,000元

		19,000元



		110年8月

		30,000元

		0元



		110年9月

		30,000元

		0元



		111年1月

		30,000元

		0元



		111年2月

		30,000元

		0元



		111年4月

		30,000元

		15,000元



		111年5月

		30,000元

		0元



		111年7月

		30,000元

		0元



		111年8月

		30,000元

		5,000元



		111年11月

		30,000元

		0元



		112年1月

		30,000元

		15,000元



		112年2月

		30,000元

		0元



		112年3月

		30,000元

		15,000元



		112年8月

		30,000元

		0元



		合計

		720,000元

		120,000元







合計未給付600,000元(720,000-120,000=600,000)。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34號

原      告  劉羽潔  





            黃鳳嬌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胡陞豪律師

被      告  華勝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聖富  







訴訟代理人  龔正文律師

            陳宏盈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3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劉羽潔新臺幣60,000元，及自民國113年8月30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黃鳳嬌新臺幣60,000元，及自民國113年8月30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告負擔4%，餘由原告劉羽潔負擔55

%、原告黃鳳嬌負擔41%。

本判決所命之給付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60,000元、60,0

00元分別為原告劉羽潔、黃鳳嬌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與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聲明第1項、第2項原為：

    ⑴被告應給付原告劉羽潔(下稱劉羽潔)新臺幣(下同)978,000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⑵被告應給付原告黃鳳嬌(下稱黃鳳嬌)6

    98,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勞專調卷第13頁)。嗣於民

    國113年12月20日具狀更正為：⑴被告應給付劉羽潔780,000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⑵被告應給付黃鳳嬌600,000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見本院卷一第424頁)。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核與前開規定，要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一）原告2人為被告之員工，其等每月薪資均為30,000元，惟

      被告自109年1月起即未按期給付原告2人薪資，計至112年

      8月止，被告未給付劉羽潔如附表一所示之薪資合計780,0

      00元、未給付黃鳳嬌如附表二所示之薪資合計600,000元

      。　　

（二）被告提出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下稱扣繳憑單)，

      並不足以證明被告有全額給付原告2人薪資，因被告之主

      要業務對象為政府機關，為取得標案被告公司全體員工才

      會配合被告製作全額給付之扣繳憑單申報資料，況原告2

      人在112年10月至12日之扣繳憑單僅90,000元，而非345,6

      00元。

（三）再證人劉庭佑、江文琦均證稱被告公司平均積欠員工至少

      達2、3年之薪資未給付，更可認被告有積欠原告2人薪資

      。被告竟以劉羽潔為會計人員，因未交接故無法提供資料

      ，意圖規避提出工資清冊之責任，實無可取。

（四）證人許聖富、江文琦、劉庭佑對於被告公司在112年10月1

      1日內部會議之證述與事實不符，且就會議記錄究係何人

      做成、第4點決議是何人於何時提出之證述均不相符，是

      其等之證述並不可採。縱認前開會議曾決議不支付積欠員

      工之薪資，然該決議內容違反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

      21條第1項、第22條第2項前段之強制規定，依民法第71條

      前段規定應屬無效，原告2人乃得請求被告積欠之工資。

（五）並聲明：⑴被告應給付劉羽潔78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⑵被告應給付黃鳳嬌6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

      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⑶原

      告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略以：

（一）原告2人離職前之薪資每月30,000元，被告不爭執，然其

      等主張自109年起即未領薪資，並非事實，因其等自109年

      至111年止，每年從被告公司領取薪資345,600元、112年

      各給付90,000元，有扣繳憑單可稽。況上開扣繳憑單均為

      劉羽潔所製作，堪認原告2人已領取前開期間之薪資無誤

      。

（二）劉羽潔為被告公司之會計，被告公司之帳務都是她在處理

      ，被告公司發生財務問題時詢問劉羽潔，她都說沒有資料

      ，其於離職時亦未做交接，將公司資料交給被告，劉羽潔

      雖陳稱被告公司之電腦檔案有員工之薪資帳冊等資料，惟

      經被告查核後，並無其所稱之薪資帳冊資料，故不可歸責

      於被告未保留薪資資料。

（三）否認原告提出附表一、二內容實質上之真正，因上開附表

      均是原告自行製作，並未提出參考資料以供查核。再被告

      公司法定代理人因112年10月間有新的經營者加入，乃於

      同年月11日召集內部會議，原告2人及許聖富、劉庭佑、

      江文琦均有參加，就有關原經營者有積欠員工薪資之事討

      論，出席之人並均同意接受新經營者不支付過去公司積欠

      員工之薪資。是被告公司縱有積欠原告2人在112年10月前

      之薪資，亦已無需再支付，原告2人之請求並無理由。

（四）原告主張被告積欠之薪資月數不明，被告亦否認有積欠原

      告薪資，且由扣繳憑單觀之，兩造約定之薪資並未低於基

      本工資，並都有給付薪資。如有積欠薪資，也是薪資債務

      而已，被告公司於112年10月11日之內部會議，只是就薪

      資債務去做協商，並討論出結果，並未違反勞基法第21條

      、第22條規定之情事。

（五）並聲明：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⑵如受不利判

      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2人主張其為被告之員工，其等在離職前之薪資均為

      每月30,000元，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23頁民

      事答辯狀)。堪信原告2人此部分之主張為真實。

（二）原告2人主張被告尚積欠其等如附表一、二所示之薪資等

      語。惟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１、被告於112年10月11日有召集112年內部會議(下稱系爭內部

      會議)，其到場之人有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許聖富，及劉

      庭佑、江文琦及原告2人，劉庭佑並擔任記錄，有系爭內

      部會議記錄、簽到單等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477、479

      頁)。堪信被告公司確於前開日期有召集系爭內部會議。

　２、系爭內部會議之結論及決議事項為：「⒈有意承接本公司70

      %股份之人士提出條件如下：⑴於原經營者(羅月琴)完成經

      營轉讓書簽訂及70%股份移轉登記後，支付新台幣參拾萬

      元予原經營者。⑵不同意支付過去公司積欠員工之薪資。⑶

      同意70%股份承接登記後，於台中市共同管道整體通盤檢

      討案、陽明山瓦斯公司中壓A管網設計監造案及台電161kV

      長安～桃機東線地下電纜管路統包工程案三案中 ，於下期

      服務費進款後各撥一個月薪資額度之補償金予員工。⑷同

      意日後不私下在外以公司名義進行借貸。⑸日後公司之經

      營及管理授權給許聖富技師全權處理。⑹承諾於原經營者

      完成經營轉讓書簽訂及70%股份移轉登記後，員工薪資將

      於每月最後一個工作日發給，並視日後公司運作狀況調整

      員工福利。⒉與會者均無異議同意並接受前項所載事項。⒊

      公司經營權轉讓協議(含公證)事宜，委請劉主任洽商原經

      營者(羅月琴)處理。」有系爭內部會議記錄在卷可憑(見

      本院卷一第477頁)。由系爭內部會議記錄⒈⑵、⑶所載，與

      會之人(包括原告2人)均已同意，被告公司新經營者除給

      付3個月薪資外，無需再支付112年10月前，被告公司積欠

      員工之薪資，且依系爭內部會議記錄⒉所載，與會之人(包

      括原告2人)對上開結論及決議事項均無異議，同意並接受

      前開結論及決議事項。則系爭內部會議之結論及決議事項

      ，自對原告2人亦生效力。

　３、證人許聖富證稱：我是103年4月1日加入被告公司，過幾天

      後成為法定代理人，105年1月15日前經營者是吳峻毅，

　　　之後交給羅月琴，112年10月23日交給羅健志。我是技術

      股30%，蔡英俊70%，他在111年8月22日死亡，其後超過1

      年沒有主要股東，公司狀況表面看起來很糟糕，在112年9

      月13日找了公司同仁開會，問他們有誰願承接70%股份，

      但都沒有人願意。我就去找羅健志，所以在同年9月23日

      跟同仁說有人願承接，條件是只有補償公司成員每人3個

      月薪資，但前面積欠的薪資都不承擔。當時劉羽潔不同意

      ，沒有共識就沒有留下會議記錄，過了2天劉羽潔跟劉庭

      佑說願意接受上開條件，才會在同年10月11日再開會，並

      請劉庭佑去協調羅月琴補償30萬元。開會決議內容是羅健

      志願支付羅月琴30萬元，另外4個員工每人3個月薪資 ，

      以臺中的工程款進來後支付，另其他如有積欠的薪資就不

      支付，因為有這個共識，羅健志才願意承接。在113年1月

      31日已經支付第1次，其餘部分因發現劉羽潔侵占公款，

      所以先保留。開完系爭內部會議後，有把會議記錄發給每

      個與會者，他們都沒有表示有問題，也是因為都同意才會

      做成記錄，其中經營者不要在外借貸還是黃鳳嬌開會中提

      出來的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1至14、17頁)。

　４、證人江文琦證稱：被告公司在112年10月11日開系爭內部會

      議時我有參加，是由新股東來接公司，會補償積欠工資3

      個月，之前積欠薪資就沒有要補償，不要發給。我們都有

      同意，會議記錄(應為簽到單)也有簽名，會同意是因為薪

      水不是很正常的每月領，換了新股東至少以後可以每月領

      ，雖然被告公司還欠我約3年的薪資，我還是願接受這個

      條件，是因為年紀大了換工作也沒有公司要請，新股東來

      每個月都能領薪水。系爭內部會議記錄是當天開會討論的

      ，在這之前有過1次會議，我們要求比較高，承接人沒辦

      法接受，後來才開這次會議，這6點決議事項都有提出來

      討論，經大家同意所以都有簽名，卷一第479頁的簽到單

      是討論完才簽的，簽的意思就是同意討論的這6點。會議

      記錄在開會後幾天有發在群組裡，因內容是劉庭佑事後打

      的，簽名是當天簽的，當天只有草稿，事後劉庭佑再去把

      這些內容打出來。開會當天逐條討論時，沒有人有不同意

      見，事後也沒有人再討論這個問題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8

      至22頁)。

　５、證人劉庭佑證稱：我有參加被告公司在112年10月11日之會

      議，內容是新股東提出要求要承接被告公司後續的事，詳

      細內容記不起來，好像是薪水的問題如何解決，分為3次

      給付給我們。當天有做成會議記錄，記錄欄的簽名是我簽

      的，但紀錄不是我打的，我是代理簽的，還沒開會前就給

      我們看，看完我們同意才開會，之前看的時候黃鳳嬌有提

      出疑問，說要加1條公司不能貸款，之後才正式開會，開

      會前看的內容並無公司日後不得對外貸款的項目。會議記

      錄內容是何時提出的不記得了，但是在新股東承接之前，

      原來看過的沒有第4點，其他的內容都有，這6點都有逐點

      討論，在場之人也都有同意才會簽字，簽字是在討論後簽

      的，就是簽卷一第479頁簽到單，當初每個人都在場，都

      同意才在討論後簽名。會議記錄應該是技師(許聖富)打的

      ，條件打完給我們看後就開會，開完會後沒有人當記錄，

      技師就叫我簽名；會議記錄是當天給我們看，黃鳳嬌要加

      第4點，加完後就直接開會，大家討論這6點，就是唸出這

      幾條看大家是否同意，有無疑問，如果沒有疑問大家就簽

      字，因為在場之人都沒有意見，大家同意後就簽字。會後

      有影印1份會議記錄給我們，開完會當天就給。之前劉羽

      潔不同意只還3個月的薪水，許聖富叫我跟她溝通，我跟

      她講完後，劉羽潔才同意的，所以在開會前我們有討論過

      承接新股東所提出的條件，是私下討論，沒有正式開會。

      會同意只補發3個月薪資，是沒有新股東接，許聖富退出

      的話，一毛錢都拿不到，所以才接受，且未完成的案子必

      須結案。決議內容第2點有意承接者不同意支付過去公司

      積欠員工之薪資，是指所有的薪資他都不同意支付，因為

      如再給付3個月以外之其他薪資，就沒有辦法經營；許聖

      富原先提出承接人5點條件的書面給我們討論，因黃鳳嬌

      提出第4點意見，在開會當天許聖富再把第4點加入會議記

      錄，之後詢問大家如果同意的話就簽字，當時沒有人表示

      不同意，也沒有出聲表示其他意見，就在簽到單上簽名等

      語(見本院卷二第44至50、51、52頁)。

　６、綜觀系爭內部會議記錄，及證人許聖富、江文琦、劉庭佑

      前開證述，其等證述內容就主要部分(包括何以召開該次

      會議、開會前即曾討論過內容、決議內容均予討論、會議

      同意之內容、與會之人同意後才在簽到單簽名、同意僅領

      取積欠3個月之薪資而免除其他積欠薪資之原因、已給付1

      個月之薪資、劉羽潔何以願參與會議之原因、黃鳳嬌提出

      被告公司不得向外貸款等項)大致相符。足認參與系爭內

      部會議之人(包括原告2人)，均同意會議之結論及決議事

      項，否則原告等人豈會在會議後再於簽到單上簽名。則於

      被告公司由新股東羅健志接手後，除給付積欠之3個月薪

      資外，不再給付被告公司之員工(包括原告2人) ，於112

      年10月以前積欠之薪資。是原告2人除得請求積欠之3個月

      薪資外，自不得再向被告請求112年10月以前積欠之薪資

      。

　７、原告雖主張證人許聖富、江文琦、劉庭佑對於系爭內部會

      議之證述與事實不符，且就會議記錄究係何人做成、第4

      點決議是何人於何時提出均不相符等語。惟其等之證述，

      諸如何以召開該次會議、開會前即曾討論過內容、決議內

      容均予討論、會議同意之內容、與會之人同意後才在簽到

      單簽名、同意僅領取積欠3個月之薪資而免除其他積欠薪

      資之原因、已給付1個月之薪資、劉羽潔何以願參與會議

      之原因、黃鳳嬌提出被告公司不得向外貸款等項大致相符

      ，已如前述。又系爭內部會議係在112年10月11日召開，

      而證人係分別於114年1月13日及同年2月10到庭作證，顯

      已距有1年餘之時間，記憶是否仍詳盡，而有遺漏，均屬

      可能。況一般人對於其在意之事項記憶會較為明確，對於

      不在意之事項，則較不會刻意記憶，且證人江文琦亦證稱

      ：有關決議第4點是何人提出沒有印象，是因為當時只在

      意薪水的問題，第4點在我身上應該不會發生等語(見本院

      卷二第20頁)，亦符合前開常情。是原告2人前開主張證人

      許聖富、江文琦、劉庭佑之證述不實，尚不可採。

　８、原告再主張縱有系爭內部會議決議，然該決議亦違反勞基

      法第21條第1項、第22條第2項本文之強制規定，依民法第

      71條前段規定應屬無效等語。惟查：

　　⑴按勞基法第21條第1項、第22條第2項本文分別規定：工資

      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工資應全額直

      接給付勞工。

　　⑵原告2人之月薪均為每月30,000元，此為兩造所不爭執，則

      原告2人之薪資均不低於基本工資，被告自無違勞基法第2

      1條第1項之規定。

　　⑶由系爭內部會議決議內容第2點「不同意支付過去公司積欠

      員工之薪資。」觀之，被告公司確有積欠原告2人之前之

      薪資。被告公司雖應全額直接給付原告2人，然已成立之

      薪資債權，非不得經雇主與勞工協商給付之金額，此在訴

      訟實務上之和解，亦屬常見，尚不得因勞工未取得全額之

      薪資，即認有違強制規定而屬無效。查本件兩造已於系爭

      內部會議達成協議，原告2人均同意由被告公司給付3個月

      薪資後，即免除在新股東承接前之給付薪資義務，是被告

      亦無違反勞基法第22條第2項本文之規定。

　　⑷綜上，原告前揭主張，尚無可採。　

（三）原告2人得請求之金額為何？

　１、依系爭內部會議記錄第3點所載，被告願給付原告2人各3個

      月之薪資，有系爭內部會議記錄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4

      77頁)。

　２、證人許聖富證稱：補償3個月薪資，已在113年1月31日第1

      次發給，另2個月薪資羅健志說3月31日查到劉羽潔侵占公

      款，所以才沒有發，目前還保留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7頁)

      。證人江文琦證稱：3個月薪資只付了1個月，其他2個月

      可能因為工程還沒有結或怎樣，不瞭解為何沒發等語(見

      本院卷二第20頁)。證人劉庭佑證稱：新股東承接後只收

      到1個月的薪資，另2個月薪資要等到被告公司與劉羽潔刑

      事案件打完後才會處理，這是許聖富說的等語(見本院卷

      二第49頁)。被告對證人前開證述亦表示沒有意見，而未

      予爭執(見本院卷二第17、22、50頁)。是被告僅給付原告

      2人各1個月薪資，尚積欠原告2人各2個月薪資。

　３、原告2人之月薪各為30,000元，此為兩造所不爭執。是被告

      尚積欠原告2人各2個月薪資，則原告2人各得向被告請求

      之薪資為60,000元(30,000×2=60,000)。　　

（四）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

      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

      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

      9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

      原告對被告之前揭工資請求權，主張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

      達被告之翌日起算，未逾勞基法第23條第1項之規定，而

      民事起訴狀繕本係於113年8月29日送達被告(見本院勞專

      調卷第68、73、75頁)，依法於該日對被告生送達效力。

      從而，原告併請求被告自113年8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未逾前開規定，自屬

      有據，應予准許。　　

四、從而，原告依勞動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劉羽潔、

    黃鳳嬌各60,000元，及均自113年8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

    ，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2人勝訴部分係屬就勞工之給付請求，而為雇主敗

    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規定，本院應

    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同時宣告被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而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原告2人就上開勝訴部分陳明願

    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免為假執

    行，均僅係促使本院之職權發動，無庸另為准駁之諭知。至

    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

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書、勞動事件法第15條、第44條第1項、

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秋錦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書記官　張智揚

附表一：劉羽潔薪資未完全給付部分：

日期(月份) 應給付薪資 實際給付薪資 109年1月 30,000元 0元 109年2月 30,000元 0元 109年4月 30,000元 15,000元 109年6月 30,000元 0元 109年9月 30,000元 6,000元 109年11月 30,000元 0元 109年12月 30,000元 0元 110年1月 30,000元 0元 110年2月 30,000元 0元 110年4月 30,000元 0元 110年6月 30,000元 6,000元 110年7月 30,000元 19,000元 110年8月 30,000元 0元 110年9月 30,000元 0元 110年10月 30,000元 0元 111年1月 30,000元 0元 111年2月 30,000元 0元 111年3月 30,000元 6,000元 111年4月 30,000元 0元 111年5月 30,000元 0元 111年7月 30,000元 14,000元 111年8月 30,000元 0元 111年9月 30,000元 6,000元 111年11月 30,000元 0元 112年1月 30,000元 6,000元 112年2月 30,000元 0元 112年3月 30,000元 6,000元 112年7月 30,000元 6,000元 112年8月 30,000元 0元 合計 870,000元 90,000元 

合計未給付780,000元(870,000-90,000=780,000)。



附表二：黃鳳嬌薪資未完全給付部分：　　　　　　　　　　　

日期(月份) 應給付薪資 實際給付薪資 109年1月 30,000元 0元 109年2月 30,000元 15,000元 109年4月 30,000元 15,000元 109年6月 30,000元 15,000元 109年11月 30,000元 0元 109年12月 30,000元 0元 110年1月 30,000元 0元 110年2月 30,000元 0元 110年4月 30,000元 0元 110年6月 30,000元 6,000元 110年7月 30,000元 19,000元 110年8月 30,000元 0元 110年9月 30,000元 0元 111年1月 30,000元 0元 111年2月 30,000元 0元 111年4月 30,000元 15,000元 111年5月 30,000元 0元 111年7月 30,000元 0元 111年8月 30,000元 5,000元 111年11月 30,000元 0元 112年1月 30,000元 15,000元 112年2月 30,000元 0元 112年3月 30,000元 15,000元 112年8月 30,000元 0元 合計 720,000元 120,000元 

合計未給付600,000元(720,000-120,000=600,000)。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34號
原      告  劉羽潔  




            黃鳳嬌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胡陞豪律師
被      告  華勝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聖富  






訴訟代理人  龔正文律師
            陳宏盈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劉羽潔新臺幣60,000元，及自民國113年8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黃鳳嬌新臺幣60,000元，及自民國113年8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告負擔4%，餘由原告劉羽潔負擔55%、原告黃鳳嬌負擔41%。
本判決所命之給付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60,000元、60,000元分別為原告劉羽潔、黃鳳嬌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與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聲明第1項、第2項原為：⑴被告應給付原告劉羽潔(下稱劉羽潔)新臺幣(下同)978,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⑵被告應給付原告黃鳳嬌(下稱黃鳳嬌)698,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勞專調卷第13頁)。嗣於民國113年12月20日具狀更正為：⑴被告應給付劉羽潔78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⑵被告應給付黃鳳嬌6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一第424頁)。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核與前開規定，要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一）原告2人為被告之員工，其等每月薪資均為30,000元，惟被告自109年1月起即未按期給付原告2人薪資，計至112年8月止，被告未給付劉羽潔如附表一所示之薪資合計780,000元、未給付黃鳳嬌如附表二所示之薪資合計600,000元。　　
（二）被告提出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下稱扣繳憑單)，並不足以證明被告有全額給付原告2人薪資，因被告之主要業務對象為政府機關，為取得標案被告公司全體員工才會配合被告製作全額給付之扣繳憑單申報資料，況原告2人在112年10月至12日之扣繳憑單僅90,000元，而非345,600元。
（三）再證人劉庭佑、江文琦均證稱被告公司平均積欠員工至少達2、3年之薪資未給付，更可認被告有積欠原告2人薪資。被告竟以劉羽潔為會計人員，因未交接故無法提供資料，意圖規避提出工資清冊之責任，實無可取。
（四）證人許聖富、江文琦、劉庭佑對於被告公司在112年10月11日內部會議之證述與事實不符，且就會議記錄究係何人做成、第4點決議是何人於何時提出之證述均不相符，是其等之證述並不可採。縱認前開會議曾決議不支付積欠員工之薪資，然該決議內容違反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1條第1項、第22條第2項前段之強制規定，依民法第71條前段規定應屬無效，原告2人乃得請求被告積欠之工資。
（五）並聲明：⑴被告應給付劉羽潔78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⑵被告應給付黃鳳嬌6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⑶原告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略以：
（一）原告2人離職前之薪資每月30,000元，被告不爭執，然其等主張自109年起即未領薪資，並非事實，因其等自109年至111年止，每年從被告公司領取薪資345,600元、112年各給付90,000元，有扣繳憑單可稽。況上開扣繳憑單均為劉羽潔所製作，堪認原告2人已領取前開期間之薪資無誤。
（二）劉羽潔為被告公司之會計，被告公司之帳務都是她在處理，被告公司發生財務問題時詢問劉羽潔，她都說沒有資料，其於離職時亦未做交接，將公司資料交給被告，劉羽潔雖陳稱被告公司之電腦檔案有員工之薪資帳冊等資料，惟經被告查核後，並無其所稱之薪資帳冊資料，故不可歸責於被告未保留薪資資料。
（三）否認原告提出附表一、二內容實質上之真正，因上開附表均是原告自行製作，並未提出參考資料以供查核。再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因112年10月間有新的經營者加入，乃於同年月11日召集內部會議，原告2人及許聖富、劉庭佑、江文琦均有參加，就有關原經營者有積欠員工薪資之事討論，出席之人並均同意接受新經營者不支付過去公司積欠員工之薪資。是被告公司縱有積欠原告2人在112年10月前之薪資，亦已無需再支付，原告2人之請求並無理由。
（四）原告主張被告積欠之薪資月數不明，被告亦否認有積欠原告薪資，且由扣繳憑單觀之，兩造約定之薪資並未低於基本工資，並都有給付薪資。如有積欠薪資，也是薪資債務而已，被告公司於112年10月11日之內部會議，只是就薪資債務去做協商，並討論出結果，並未違反勞基法第21條、第22條規定之情事。
（五）並聲明：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2人主張其為被告之員工，其等在離職前之薪資均為每月30,000元，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23頁民事答辯狀)。堪信原告2人此部分之主張為真實。
（二）原告2人主張被告尚積欠其等如附表一、二所示之薪資等語。惟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１、被告於112年10月11日有召集112年內部會議(下稱系爭內部會議)，其到場之人有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許聖富，及劉庭佑、江文琦及原告2人，劉庭佑並擔任記錄，有系爭內部會議記錄、簽到單等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477、479頁)。堪信被告公司確於前開日期有召集系爭內部會議。
　２、系爭內部會議之結論及決議事項為：「⒈有意承接本公司70%股份之人士提出條件如下：⑴於原經營者(羅月琴)完成經營轉讓書簽訂及70%股份移轉登記後，支付新台幣參拾萬元予原經營者。⑵不同意支付過去公司積欠員工之薪資。⑶同意70%股份承接登記後，於台中市共同管道整體通盤檢討案、陽明山瓦斯公司中壓A管網設計監造案及台電161kV長安～桃機東線地下電纜管路統包工程案三案中 ，於下期服務費進款後各撥一個月薪資額度之補償金予員工。⑷同意日後不私下在外以公司名義進行借貸。⑸日後公司之經營及管理授權給許聖富技師全權處理。⑹承諾於原經營者完成經營轉讓書簽訂及70%股份移轉登記後，員工薪資將於每月最後一個工作日發給，並視日後公司運作狀況調整員工福利。⒉與會者均無異議同意並接受前項所載事項。⒊公司經營權轉讓協議(含公證)事宜，委請劉主任洽商原經營者(羅月琴)處理。」有系爭內部會議記錄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477頁)。由系爭內部會議記錄⒈⑵、⑶所載，與會之人(包括原告2人)均已同意，被告公司新經營者除給付3個月薪資外，無需再支付112年10月前，被告公司積欠員工之薪資，且依系爭內部會議記錄⒉所載，與會之人(包括原告2人)對上開結論及決議事項均無異議，同意並接受前開結論及決議事項。則系爭內部會議之結論及決議事項，自對原告2人亦生效力。
　３、證人許聖富證稱：我是103年4月1日加入被告公司，過幾天後成為法定代理人，105年1月15日前經營者是吳峻毅，
　　　之後交給羅月琴，112年10月23日交給羅健志。我是技術股30%，蔡英俊70%，他在111年8月22日死亡，其後超過1年沒有主要股東，公司狀況表面看起來很糟糕，在112年9月13日找了公司同仁開會，問他們有誰願承接70%股份，但都沒有人願意。我就去找羅健志，所以在同年9月23日跟同仁說有人願承接，條件是只有補償公司成員每人3個月薪資，但前面積欠的薪資都不承擔。當時劉羽潔不同意，沒有共識就沒有留下會議記錄，過了2天劉羽潔跟劉庭佑說願意接受上開條件，才會在同年10月11日再開會，並請劉庭佑去協調羅月琴補償30萬元。開會決議內容是羅健志願支付羅月琴30萬元，另外4個員工每人3個月薪資 ，以臺中的工程款進來後支付，另其他如有積欠的薪資就不支付，因為有這個共識，羅健志才願意承接。在113年1月31日已經支付第1次，其餘部分因發現劉羽潔侵占公款，所以先保留。開完系爭內部會議後，有把會議記錄發給每個與會者，他們都沒有表示有問題，也是因為都同意才會做成記錄，其中經營者不要在外借貸還是黃鳳嬌開會中提出來的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1至14、17頁)。
　４、證人江文琦證稱：被告公司在112年10月11日開系爭內部會議時我有參加，是由新股東來接公司，會補償積欠工資3個月，之前積欠薪資就沒有要補償，不要發給。我們都有同意，會議記錄(應為簽到單)也有簽名，會同意是因為薪水不是很正常的每月領，換了新股東至少以後可以每月領，雖然被告公司還欠我約3年的薪資，我還是願接受這個條件，是因為年紀大了換工作也沒有公司要請，新股東來每個月都能領薪水。系爭內部會議記錄是當天開會討論的，在這之前有過1次會議，我們要求比較高，承接人沒辦法接受，後來才開這次會議，這6點決議事項都有提出來討論，經大家同意所以都有簽名，卷一第479頁的簽到單是討論完才簽的，簽的意思就是同意討論的這6點。會議記錄在開會後幾天有發在群組裡，因內容是劉庭佑事後打的，簽名是當天簽的，當天只有草稿，事後劉庭佑再去把這些內容打出來。開會當天逐條討論時，沒有人有不同意見，事後也沒有人再討論這個問題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8至22頁)。
　５、證人劉庭佑證稱：我有參加被告公司在112年10月11日之會議，內容是新股東提出要求要承接被告公司後續的事，詳細內容記不起來，好像是薪水的問題如何解決，分為3次給付給我們。當天有做成會議記錄，記錄欄的簽名是我簽的，但紀錄不是我打的，我是代理簽的，還沒開會前就給我們看，看完我們同意才開會，之前看的時候黃鳳嬌有提出疑問，說要加1條公司不能貸款，之後才正式開會，開會前看的內容並無公司日後不得對外貸款的項目。會議記錄內容是何時提出的不記得了，但是在新股東承接之前，原來看過的沒有第4點，其他的內容都有，這6點都有逐點討論，在場之人也都有同意才會簽字，簽字是在討論後簽的，就是簽卷一第479頁簽到單，當初每個人都在場，都同意才在討論後簽名。會議記錄應該是技師(許聖富)打的，條件打完給我們看後就開會，開完會後沒有人當記錄，技師就叫我簽名；會議記錄是當天給我們看，黃鳳嬌要加第4點，加完後就直接開會，大家討論這6點，就是唸出這幾條看大家是否同意，有無疑問，如果沒有疑問大家就簽字，因為在場之人都沒有意見，大家同意後就簽字。會後有影印1份會議記錄給我們，開完會當天就給。之前劉羽潔不同意只還3個月的薪水，許聖富叫我跟她溝通，我跟她講完後，劉羽潔才同意的，所以在開會前我們有討論過承接新股東所提出的條件，是私下討論，沒有正式開會。會同意只補發3個月薪資，是沒有新股東接，許聖富退出的話，一毛錢都拿不到，所以才接受，且未完成的案子必須結案。決議內容第2點有意承接者不同意支付過去公司積欠員工之薪資，是指所有的薪資他都不同意支付，因為如再給付3個月以外之其他薪資，就沒有辦法經營；許聖富原先提出承接人5點條件的書面給我們討論，因黃鳳嬌提出第4點意見，在開會當天許聖富再把第4點加入會議記錄，之後詢問大家如果同意的話就簽字，當時沒有人表示不同意，也沒有出聲表示其他意見，就在簽到單上簽名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4至50、51、52頁)。
　６、綜觀系爭內部會議記錄，及證人許聖富、江文琦、劉庭佑前開證述，其等證述內容就主要部分(包括何以召開該次會議、開會前即曾討論過內容、決議內容均予討論、會議同意之內容、與會之人同意後才在簽到單簽名、同意僅領取積欠3個月之薪資而免除其他積欠薪資之原因、已給付1個月之薪資、劉羽潔何以願參與會議之原因、黃鳳嬌提出被告公司不得向外貸款等項)大致相符。足認參與系爭內部會議之人(包括原告2人)，均同意會議之結論及決議事項，否則原告等人豈會在會議後再於簽到單上簽名。則於被告公司由新股東羅健志接手後，除給付積欠之3個月薪資外，不再給付被告公司之員工(包括原告2人) ，於112年10月以前積欠之薪資。是原告2人除得請求積欠之3個月薪資外，自不得再向被告請求112年10月以前積欠之薪資。
　７、原告雖主張證人許聖富、江文琦、劉庭佑對於系爭內部會議之證述與事實不符，且就會議記錄究係何人做成、第4點決議是何人於何時提出均不相符等語。惟其等之證述，諸如何以召開該次會議、開會前即曾討論過內容、決議內容均予討論、會議同意之內容、與會之人同意後才在簽到單簽名、同意僅領取積欠3個月之薪資而免除其他積欠薪資之原因、已給付1個月之薪資、劉羽潔何以願參與會議之原因、黃鳳嬌提出被告公司不得向外貸款等項大致相符，已如前述。又系爭內部會議係在112年10月11日召開，而證人係分別於114年1月13日及同年2月10到庭作證，顯已距有1年餘之時間，記憶是否仍詳盡，而有遺漏，均屬可能。況一般人對於其在意之事項記憶會較為明確，對於不在意之事項，則較不會刻意記憶，且證人江文琦亦證稱：有關決議第4點是何人提出沒有印象，是因為當時只在意薪水的問題，第4點在我身上應該不會發生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0頁)，亦符合前開常情。是原告2人前開主張證人許聖富、江文琦、劉庭佑之證述不實，尚不可採。
　８、原告再主張縱有系爭內部會議決議，然該決議亦違反勞基法第21條第1項、第22條第2項本文之強制規定，依民法第71條前段規定應屬無效等語。惟查：
　　⑴按勞基法第21條第1項、第22條第2項本文分別規定：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⑵原告2人之月薪均為每月30,000元，此為兩造所不爭執，則原告2人之薪資均不低於基本工資，被告自無違勞基法第21條第1項之規定。
　　⑶由系爭內部會議決議內容第2點「不同意支付過去公司積欠員工之薪資。」觀之，被告公司確有積欠原告2人之前之薪資。被告公司雖應全額直接給付原告2人，然已成立之薪資債權，非不得經雇主與勞工協商給付之金額，此在訴訟實務上之和解，亦屬常見，尚不得因勞工未取得全額之薪資，即認有違強制規定而屬無效。查本件兩造已於系爭內部會議達成協議，原告2人均同意由被告公司給付3個月薪資後，即免除在新股東承接前之給付薪資義務，是被告亦無違反勞基法第22條第2項本文之規定。
　　⑷綜上，原告前揭主張，尚無可採。　
（三）原告2人得請求之金額為何？
　１、依系爭內部會議記錄第3點所載，被告願給付原告2人各3個月之薪資，有系爭內部會議記錄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477頁)。
　２、證人許聖富證稱：補償3個月薪資，已在113年1月31日第1次發給，另2個月薪資羅健志說3月31日查到劉羽潔侵占公款，所以才沒有發，目前還保留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7頁)。證人江文琦證稱：3個月薪資只付了1個月，其他2個月可能因為工程還沒有結或怎樣，不瞭解為何沒發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0頁)。證人劉庭佑證稱：新股東承接後只收到1個月的薪資，另2個月薪資要等到被告公司與劉羽潔刑事案件打完後才會處理，這是許聖富說的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9頁)。被告對證人前開證述亦表示沒有意見，而未予爭執(見本院卷二第17、22、50頁)。是被告僅給付原告2人各1個月薪資，尚積欠原告2人各2個月薪資。
　３、原告2人之月薪各為30,000元，此為兩造所不爭執。是被告尚積欠原告2人各2個月薪資，則原告2人各得向被告請求之薪資為60,000元(30,000×2=60,000)。　　
（四）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對被告之前揭工資請求權，主張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算，未逾勞基法第23條第1項之規定，而民事起訴狀繕本係於113年8月29日送達被告(見本院勞專調卷第68、73、75頁)，依法於該日對被告生送達效力。從而，原告併請求被告自113年8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未逾前開規定，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從而，原告依勞動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劉羽潔、黃鳳嬌各60,000元，及均自113年8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2人勝訴部分係屬就勞工之給付請求，而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規定，本院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同時宣告被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而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原告2人就上開勝訴部分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免為假執行，均僅係促使本院之職權發動，無庸另為准駁之諭知。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書、勞動事件法第15條、第44條第1項、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秋錦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書記官　張智揚
附表一：劉羽潔薪資未完全給付部分：
		日期(月份)

		應給付薪資

		實際給付薪資



		109年1月

		30,000元

		0元



		109年2月

		30,000元

		0元



		109年4月

		30,000元

		15,000元



		109年6月

		30,000元

		0元



		109年9月

		30,000元

		6,000元



		109年11月

		30,000元

		0元



		109年12月

		30,000元

		0元



		110年1月

		30,000元

		0元



		110年2月

		30,000元

		0元



		110年4月

		30,000元

		0元



		110年6月

		30,000元

		6,000元



		110年7月

		30,000元

		19,000元



		110年8月

		30,000元

		0元



		110年9月

		30,000元

		0元



		110年10月

		30,000元

		0元



		111年1月

		30,000元

		0元



		111年2月

		30,000元

		0元



		111年3月

		30,000元

		6,000元



		111年4月

		30,000元

		0元



		111年5月

		30,000元

		0元



		111年7月

		30,000元

		14,000元



		111年8月

		30,000元

		0元



		111年9月

		30,000元

		6,000元



		111年11月

		30,000元

		0元



		112年1月

		30,000元

		6,000元



		112年2月

		30,000元

		0元



		112年3月

		30,000元

		6,000元



		112年7月

		30,000元

		6,000元



		112年8月

		30,000元

		0元



		合計

		870,000元

		90,000元







合計未給付780,000元(870,000-90,000=780,000)。


附表二：黃鳳嬌薪資未完全給付部分：　　　　　　　　　　　
		日期(月份)

		應給付薪資

		實際給付薪資



		109年1月

		30,000元

		0元



		109年2月

		30,000元

		15,000元



		109年4月

		30,000元

		15,000元



		109年6月

		30,000元

		15,000元



		109年11月

		30,000元

		0元



		109年12月

		30,000元

		0元



		110年1月

		30,000元

		0元



		110年2月

		30,000元

		0元



		110年4月

		30,000元

		0元



		110年6月

		30,000元

		6,000元



		110年7月

		30,000元

		19,000元



		110年8月

		30,000元

		0元



		110年9月

		30,000元

		0元



		111年1月

		30,000元

		0元



		111年2月

		30,000元

		0元



		111年4月

		30,000元

		15,000元



		111年5月

		30,000元

		0元



		111年7月

		30,000元

		0元



		111年8月

		30,000元

		5,000元



		111年11月

		30,000元

		0元



		112年1月

		30,000元

		15,000元



		112年2月

		30,000元

		0元



		112年3月

		30,000元

		15,000元



		112年8月

		30,000元

		0元



		合計

		720,000元

		120,000元







合計未給付600,000元(720,000-120,000=600,000)。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34號

原      告  劉羽潔  





            黃鳳嬌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胡陞豪律師

被      告  華勝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聖富  







訴訟代理人  龔正文律師

            陳宏盈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劉羽潔新臺幣60,000元，及自民國113年8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黃鳳嬌新臺幣60,000元，及自民國113年8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告負擔4%，餘由原告劉羽潔負擔55%、原告黃鳳嬌負擔41%。

本判決所命之給付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60,000元、60,000元分別為原告劉羽潔、黃鳳嬌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與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聲明第1項、第2項原為：⑴被告應給付原告劉羽潔(下稱劉羽潔)新臺幣(下同)978,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⑵被告應給付原告黃鳳嬌(下稱黃鳳嬌)698,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勞專調卷第13頁)。嗣於民國113年12月20日具狀更正為：⑴被告應給付劉羽潔78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⑵被告應給付黃鳳嬌6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一第424頁)。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核與前開規定，要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一）原告2人為被告之員工，其等每月薪資均為30,000元，惟被告自109年1月起即未按期給付原告2人薪資，計至112年8月止，被告未給付劉羽潔如附表一所示之薪資合計780,000元、未給付黃鳳嬌如附表二所示之薪資合計600,000元。　　

（二）被告提出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下稱扣繳憑單)，並不足以證明被告有全額給付原告2人薪資，因被告之主要業務對象為政府機關，為取得標案被告公司全體員工才會配合被告製作全額給付之扣繳憑單申報資料，況原告2人在112年10月至12日之扣繳憑單僅90,000元，而非345,600元。

（三）再證人劉庭佑、江文琦均證稱被告公司平均積欠員工至少達2、3年之薪資未給付，更可認被告有積欠原告2人薪資。被告竟以劉羽潔為會計人員，因未交接故無法提供資料，意圖規避提出工資清冊之責任，實無可取。

（四）證人許聖富、江文琦、劉庭佑對於被告公司在112年10月11日內部會議之證述與事實不符，且就會議記錄究係何人做成、第4點決議是何人於何時提出之證述均不相符，是其等之證述並不可採。縱認前開會議曾決議不支付積欠員工之薪資，然該決議內容違反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1條第1項、第22條第2項前段之強制規定，依民法第71條前段規定應屬無效，原告2人乃得請求被告積欠之工資。

（五）並聲明：⑴被告應給付劉羽潔78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⑵被告應給付黃鳳嬌6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⑶原告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略以：

（一）原告2人離職前之薪資每月30,000元，被告不爭執，然其等主張自109年起即未領薪資，並非事實，因其等自109年至111年止，每年從被告公司領取薪資345,600元、112年各給付90,000元，有扣繳憑單可稽。況上開扣繳憑單均為劉羽潔所製作，堪認原告2人已領取前開期間之薪資無誤。

（二）劉羽潔為被告公司之會計，被告公司之帳務都是她在處理，被告公司發生財務問題時詢問劉羽潔，她都說沒有資料，其於離職時亦未做交接，將公司資料交給被告，劉羽潔雖陳稱被告公司之電腦檔案有員工之薪資帳冊等資料，惟經被告查核後，並無其所稱之薪資帳冊資料，故不可歸責於被告未保留薪資資料。

（三）否認原告提出附表一、二內容實質上之真正，因上開附表均是原告自行製作，並未提出參考資料以供查核。再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因112年10月間有新的經營者加入，乃於同年月11日召集內部會議，原告2人及許聖富、劉庭佑、江文琦均有參加，就有關原經營者有積欠員工薪資之事討論，出席之人並均同意接受新經營者不支付過去公司積欠員工之薪資。是被告公司縱有積欠原告2人在112年10月前之薪資，亦已無需再支付，原告2人之請求並無理由。

（四）原告主張被告積欠之薪資月數不明，被告亦否認有積欠原告薪資，且由扣繳憑單觀之，兩造約定之薪資並未低於基本工資，並都有給付薪資。如有積欠薪資，也是薪資債務而已，被告公司於112年10月11日之內部會議，只是就薪資債務去做協商，並討論出結果，並未違反勞基法第21條、第22條規定之情事。

（五）並聲明：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2人主張其為被告之員工，其等在離職前之薪資均為每月30,000元，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23頁民事答辯狀)。堪信原告2人此部分之主張為真實。

（二）原告2人主張被告尚積欠其等如附表一、二所示之薪資等語。惟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１、被告於112年10月11日有召集112年內部會議(下稱系爭內部會議)，其到場之人有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許聖富，及劉庭佑、江文琦及原告2人，劉庭佑並擔任記錄，有系爭內部會議記錄、簽到單等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477、479頁)。堪信被告公司確於前開日期有召集系爭內部會議。

　２、系爭內部會議之結論及決議事項為：「⒈有意承接本公司70%股份之人士提出條件如下：⑴於原經營者(羅月琴)完成經營轉讓書簽訂及70%股份移轉登記後，支付新台幣參拾萬元予原經營者。⑵不同意支付過去公司積欠員工之薪資。⑶同意70%股份承接登記後，於台中市共同管道整體通盤檢討案、陽明山瓦斯公司中壓A管網設計監造案及台電161kV長安～桃機東線地下電纜管路統包工程案三案中 ，於下期服務費進款後各撥一個月薪資額度之補償金予員工。⑷同意日後不私下在外以公司名義進行借貸。⑸日後公司之經營及管理授權給許聖富技師全權處理。⑹承諾於原經營者完成經營轉讓書簽訂及70%股份移轉登記後，員工薪資將於每月最後一個工作日發給，並視日後公司運作狀況調整員工福利。⒉與會者均無異議同意並接受前項所載事項。⒊公司經營權轉讓協議(含公證)事宜，委請劉主任洽商原經營者(羅月琴)處理。」有系爭內部會議記錄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477頁)。由系爭內部會議記錄⒈⑵、⑶所載，與會之人(包括原告2人)均已同意，被告公司新經營者除給付3個月薪資外，無需再支付112年10月前，被告公司積欠員工之薪資，且依系爭內部會議記錄⒉所載，與會之人(包括原告2人)對上開結論及決議事項均無異議，同意並接受前開結論及決議事項。則系爭內部會議之結論及決議事項，自對原告2人亦生效力。

　３、證人許聖富證稱：我是103年4月1日加入被告公司，過幾天後成為法定代理人，105年1月15日前經營者是吳峻毅，

　　　之後交給羅月琴，112年10月23日交給羅健志。我是技術股30%，蔡英俊70%，他在111年8月22日死亡，其後超過1年沒有主要股東，公司狀況表面看起來很糟糕，在112年9月13日找了公司同仁開會，問他們有誰願承接70%股份，但都沒有人願意。我就去找羅健志，所以在同年9月23日跟同仁說有人願承接，條件是只有補償公司成員每人3個月薪資，但前面積欠的薪資都不承擔。當時劉羽潔不同意，沒有共識就沒有留下會議記錄，過了2天劉羽潔跟劉庭佑說願意接受上開條件，才會在同年10月11日再開會，並請劉庭佑去協調羅月琴補償30萬元。開會決議內容是羅健志願支付羅月琴30萬元，另外4個員工每人3個月薪資 ，以臺中的工程款進來後支付，另其他如有積欠的薪資就不支付，因為有這個共識，羅健志才願意承接。在113年1月31日已經支付第1次，其餘部分因發現劉羽潔侵占公款，所以先保留。開完系爭內部會議後，有把會議記錄發給每個與會者，他們都沒有表示有問題，也是因為都同意才會做成記錄，其中經營者不要在外借貸還是黃鳳嬌開會中提出來的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1至14、17頁)。

　４、證人江文琦證稱：被告公司在112年10月11日開系爭內部會議時我有參加，是由新股東來接公司，會補償積欠工資3個月，之前積欠薪資就沒有要補償，不要發給。我們都有同意，會議記錄(應為簽到單)也有簽名，會同意是因為薪水不是很正常的每月領，換了新股東至少以後可以每月領，雖然被告公司還欠我約3年的薪資，我還是願接受這個條件，是因為年紀大了換工作也沒有公司要請，新股東來每個月都能領薪水。系爭內部會議記錄是當天開會討論的，在這之前有過1次會議，我們要求比較高，承接人沒辦法接受，後來才開這次會議，這6點決議事項都有提出來討論，經大家同意所以都有簽名，卷一第479頁的簽到單是討論完才簽的，簽的意思就是同意討論的這6點。會議記錄在開會後幾天有發在群組裡，因內容是劉庭佑事後打的，簽名是當天簽的，當天只有草稿，事後劉庭佑再去把這些內容打出來。開會當天逐條討論時，沒有人有不同意見，事後也沒有人再討論這個問題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8至22頁)。

　５、證人劉庭佑證稱：我有參加被告公司在112年10月11日之會議，內容是新股東提出要求要承接被告公司後續的事，詳細內容記不起來，好像是薪水的問題如何解決，分為3次給付給我們。當天有做成會議記錄，記錄欄的簽名是我簽的，但紀錄不是我打的，我是代理簽的，還沒開會前就給我們看，看完我們同意才開會，之前看的時候黃鳳嬌有提出疑問，說要加1條公司不能貸款，之後才正式開會，開會前看的內容並無公司日後不得對外貸款的項目。會議記錄內容是何時提出的不記得了，但是在新股東承接之前，原來看過的沒有第4點，其他的內容都有，這6點都有逐點討論，在場之人也都有同意才會簽字，簽字是在討論後簽的，就是簽卷一第479頁簽到單，當初每個人都在場，都同意才在討論後簽名。會議記錄應該是技師(許聖富)打的，條件打完給我們看後就開會，開完會後沒有人當記錄，技師就叫我簽名；會議記錄是當天給我們看，黃鳳嬌要加第4點，加完後就直接開會，大家討論這6點，就是唸出這幾條看大家是否同意，有無疑問，如果沒有疑問大家就簽字，因為在場之人都沒有意見，大家同意後就簽字。會後有影印1份會議記錄給我們，開完會當天就給。之前劉羽潔不同意只還3個月的薪水，許聖富叫我跟她溝通，我跟她講完後，劉羽潔才同意的，所以在開會前我們有討論過承接新股東所提出的條件，是私下討論，沒有正式開會。會同意只補發3個月薪資，是沒有新股東接，許聖富退出的話，一毛錢都拿不到，所以才接受，且未完成的案子必須結案。決議內容第2點有意承接者不同意支付過去公司積欠員工之薪資，是指所有的薪資他都不同意支付，因為如再給付3個月以外之其他薪資，就沒有辦法經營；許聖富原先提出承接人5點條件的書面給我們討論，因黃鳳嬌提出第4點意見，在開會當天許聖富再把第4點加入會議記錄，之後詢問大家如果同意的話就簽字，當時沒有人表示不同意，也沒有出聲表示其他意見，就在簽到單上簽名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4至50、51、52頁)。

　６、綜觀系爭內部會議記錄，及證人許聖富、江文琦、劉庭佑前開證述，其等證述內容就主要部分(包括何以召開該次會議、開會前即曾討論過內容、決議內容均予討論、會議同意之內容、與會之人同意後才在簽到單簽名、同意僅領取積欠3個月之薪資而免除其他積欠薪資之原因、已給付1個月之薪資、劉羽潔何以願參與會議之原因、黃鳳嬌提出被告公司不得向外貸款等項)大致相符。足認參與系爭內部會議之人(包括原告2人)，均同意會議之結論及決議事項，否則原告等人豈會在會議後再於簽到單上簽名。則於被告公司由新股東羅健志接手後，除給付積欠之3個月薪資外，不再給付被告公司之員工(包括原告2人) ，於112年10月以前積欠之薪資。是原告2人除得請求積欠之3個月薪資外，自不得再向被告請求112年10月以前積欠之薪資。

　７、原告雖主張證人許聖富、江文琦、劉庭佑對於系爭內部會議之證述與事實不符，且就會議記錄究係何人做成、第4點決議是何人於何時提出均不相符等語。惟其等之證述，諸如何以召開該次會議、開會前即曾討論過內容、決議內容均予討論、會議同意之內容、與會之人同意後才在簽到單簽名、同意僅領取積欠3個月之薪資而免除其他積欠薪資之原因、已給付1個月之薪資、劉羽潔何以願參與會議之原因、黃鳳嬌提出被告公司不得向外貸款等項大致相符，已如前述。又系爭內部會議係在112年10月11日召開，而證人係分別於114年1月13日及同年2月10到庭作證，顯已距有1年餘之時間，記憶是否仍詳盡，而有遺漏，均屬可能。況一般人對於其在意之事項記憶會較為明確，對於不在意之事項，則較不會刻意記憶，且證人江文琦亦證稱：有關決議第4點是何人提出沒有印象，是因為當時只在意薪水的問題，第4點在我身上應該不會發生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0頁)，亦符合前開常情。是原告2人前開主張證人許聖富、江文琦、劉庭佑之證述不實，尚不可採。

　８、原告再主張縱有系爭內部會議決議，然該決議亦違反勞基法第21條第1項、第22條第2項本文之強制規定，依民法第71條前段規定應屬無效等語。惟查：

　　⑴按勞基法第21條第1項、第22條第2項本文分別規定：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⑵原告2人之月薪均為每月30,000元，此為兩造所不爭執，則原告2人之薪資均不低於基本工資，被告自無違勞基法第21條第1項之規定。

　　⑶由系爭內部會議決議內容第2點「不同意支付過去公司積欠員工之薪資。」觀之，被告公司確有積欠原告2人之前之薪資。被告公司雖應全額直接給付原告2人，然已成立之薪資債權，非不得經雇主與勞工協商給付之金額，此在訴訟實務上之和解，亦屬常見，尚不得因勞工未取得全額之薪資，即認有違強制規定而屬無效。查本件兩造已於系爭內部會議達成協議，原告2人均同意由被告公司給付3個月薪資後，即免除在新股東承接前之給付薪資義務，是被告亦無違反勞基法第22條第2項本文之規定。

　　⑷綜上，原告前揭主張，尚無可採。　

（三）原告2人得請求之金額為何？

　１、依系爭內部會議記錄第3點所載，被告願給付原告2人各3個月之薪資，有系爭內部會議記錄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477頁)。

　２、證人許聖富證稱：補償3個月薪資，已在113年1月31日第1次發給，另2個月薪資羅健志說3月31日查到劉羽潔侵占公款，所以才沒有發，目前還保留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7頁)。證人江文琦證稱：3個月薪資只付了1個月，其他2個月可能因為工程還沒有結或怎樣，不瞭解為何沒發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0頁)。證人劉庭佑證稱：新股東承接後只收到1個月的薪資，另2個月薪資要等到被告公司與劉羽潔刑事案件打完後才會處理，這是許聖富說的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9頁)。被告對證人前開證述亦表示沒有意見，而未予爭執(見本院卷二第17、22、50頁)。是被告僅給付原告2人各1個月薪資，尚積欠原告2人各2個月薪資。

　３、原告2人之月薪各為30,000元，此為兩造所不爭執。是被告尚積欠原告2人各2個月薪資，則原告2人各得向被告請求之薪資為60,000元(30,000×2=60,000)。　　

（四）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對被告之前揭工資請求權，主張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算，未逾勞基法第23條第1項之規定，而民事起訴狀繕本係於113年8月29日送達被告(見本院勞專調卷第68、73、75頁)，依法於該日對被告生送達效力。從而，原告併請求被告自113年8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未逾前開規定，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從而，原告依勞動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劉羽潔、黃鳳嬌各60,000元，及均自113年8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2人勝訴部分係屬就勞工之給付請求，而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規定，本院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同時宣告被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而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原告2人就上開勝訴部分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免為假執行，均僅係促使本院之職權發動，無庸另為准駁之諭知。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書、勞動事件法第15條、第44條第1項、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秋錦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書記官　張智揚

附表一：劉羽潔薪資未完全給付部分：

日期(月份) 應給付薪資 實際給付薪資 109年1月 30,000元 0元 109年2月 30,000元 0元 109年4月 30,000元 15,000元 109年6月 30,000元 0元 109年9月 30,000元 6,000元 109年11月 30,000元 0元 109年12月 30,000元 0元 110年1月 30,000元 0元 110年2月 30,000元 0元 110年4月 30,000元 0元 110年6月 30,000元 6,000元 110年7月 30,000元 19,000元 110年8月 30,000元 0元 110年9月 30,000元 0元 110年10月 30,000元 0元 111年1月 30,000元 0元 111年2月 30,000元 0元 111年3月 30,000元 6,000元 111年4月 30,000元 0元 111年5月 30,000元 0元 111年7月 30,000元 14,000元 111年8月 30,000元 0元 111年9月 30,000元 6,000元 111年11月 30,000元 0元 112年1月 30,000元 6,000元 112年2月 30,000元 0元 112年3月 30,000元 6,000元 112年7月 30,000元 6,000元 112年8月 30,000元 0元 合計 870,000元 90,000元 

合計未給付780,000元(870,000-90,000=780,000)。



附表二：黃鳳嬌薪資未完全給付部分：　　　　　　　　　　　

日期(月份) 應給付薪資 實際給付薪資 109年1月 30,000元 0元 109年2月 30,000元 15,000元 109年4月 30,000元 15,000元 109年6月 30,000元 15,000元 109年11月 30,000元 0元 109年12月 30,000元 0元 110年1月 30,000元 0元 110年2月 30,000元 0元 110年4月 30,000元 0元 110年6月 30,000元 6,000元 110年7月 30,000元 19,000元 110年8月 30,000元 0元 110年9月 30,000元 0元 111年1月 30,000元 0元 111年2月 30,000元 0元 111年4月 30,000元 15,000元 111年5月 30,000元 0元 111年7月 30,000元 0元 111年8月 30,000元 5,000元 111年11月 30,000元 0元 112年1月 30,000元 15,000元 112年2月 30,000元 0元 112年3月 30,000元 15,000元 112年8月 30,000元 0元 合計 720,000元 120,000元 

合計未給付600,000元(720,000-120,000=600,000)。　　　　　　　　　　　　　



